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关于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的若干措施
措施：对货运车辆通行费实行优惠,发行黔通卡,持有黔通卡的货运车辆通行费实行9.5折优惠和积分阶梯优惠,单车月消费额度达到3000元、5000元、10000元以上的,次月分别给予通行费9.4、9.2和9折优惠。实行对重点物流运输企业给予特殊优惠,注册货运车辆100辆以上的全省重点物流运输企业,在普遍优惠方式及阶梯优惠方式基础上再优惠1%通行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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